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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田區議會  

衞生及環境委員會 

二零一九 年度第一 次會議 (續會 )記錄

會議日期 ：  二 零 一 九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(星 期 二 )  
時   間 ：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

地   點 ： 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

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室

出席者  職  銜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

黃 宇 翰 先 生 (主 席 )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二 分

彭 長 緯 先 生 , S B S , J P 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十 二 分

陳 兆 陽 先 生 區 議 會 議 員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五 十 八 分

陳 敏 娟 女 士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四 十 八 分

陳 諾 恒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五 十 八 分

程 張 迎 先 生 , M H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二 分

趙 柱 幫 先 生 ”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下 午 三 時 五 十 八 分

招 文 亮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四 十 九 分

黎 梓 恩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十 六 分

林 松 茵 女 士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二 分

李 世 鴻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下 午 三 時 五 十 八 分

李 世 榮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

李 永 成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二 分

麥 潤 培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八 分  下 午 三 時 五 十 八 分

唐 學 良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二 分

衞 慶 祥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六 分

王 虎 生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二 分

黃 學 禮 先 生 ”  下 午 三 時 十 二 分 下 午 四 時 二 十 分

丘 文 俊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一 分

葉  榮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二 分

姚 嘉 俊 先 生 , M H 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二 分

容 溟 舟 先 生 ”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二 分

莫 文 樂 先 生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 

( 一 ) 



列席者  職  銜  

黃 碩 熹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2 )  
區 慧 霞 女 士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衞 生 總 督 察 1  
胡 德 棠 先 生 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(大 埔 、 北 區 及 沙 田 三 )  
鄭 啟 華 先 生  環 境 保 護 署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區 域 北 ) 4 4  
李 浩 然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沙 田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2  
袁 俊 傑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 
應邀出席 者  職  銜  

陳 健 昌 先 生  政 府 統 計 處 統 計 師 (貿 易 分 析 )  
羅 小 倫 獸 醫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獸 醫 師 (抗 菌 素 耐 藥 性 監 察 ) 1  
吳 兆 輝 先 生  屋 宇 署 屋 宇 測 量 師 /新 界 東 5  
羅 麗 婷 醫 生  衞 生 署 高 級 醫 生 (社 區 聯 絡 ) 1  
姚 寶 珠 女 士  醫 院 管 理 局 新 界 東 醫 院 聯 網 中 央 護 理 部 項 目 統 籌  
梁 文 廸 先 生 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助 理 公 共 關 係 經 理 (對 外 事 務 )  

 
未克出席 者  職  銜  

余 倩 雯 女 士 (副 主 席 )  區 議 會 議 員   (已 請 假 )  
梁 家 輝 先 生   ”  (  ”  )  
吳 錦 雄 先 生   ”  (  ”  )  
潘 國 山 先 生 , M H , J P   ”  (  ”  )  
蕭 顯 航 先 生   ”  (  ”  )  
曾 素 麗 女 士   ”  (  ”  )  
董 健 莉 女 士   ”  (  ”  )  
黃 嘉 榮 先 生 , M H   ”  (  ”  )  
黃 冰 芬 女 士   ”  (  ”  )  
何 厚 祥 先 生 , S B S , M H  區 議 會 主 席  (未 有 請 假 )  
陳 國 強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 (  ”  )  
鄭 則 文 先 生   ”  (  ”  )  
許 銳 宇 先 生   ”  (  ”  )  
李 子 榮 先 生 , M H   ”  (  ”  )  
莫 錦 貴 先 生 , B B S   ”  (  ”  )  
龐 愛 蘭 女 士 , B B S , J P   ”  (  ”  )  
丁 仕 元 先 生   ”  (  ”  )  

 

 

 

( 二 ) 



  負 責 人  
歡迎辭    
   
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和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

本 年 度 第 一 次 會 議 續 會。他 表 示 由 於 會 議 室 內 法 定 人 數 不 足 ，

宣 布 休 會 1 5 分 鐘 。  

  

   
2 .  1 5 分 鐘 後 ， 主 席 表 示 會 議 室 內 已 有 足 夠 法 定 人 數 ， 宣 布

會 議 開 始 。  
  

   
委員請假 事宜    
   
3 .  主 席 表 示，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秘 書 處 收 到 以 下 委 員 書 面

請 假 ：  

 
梁 家 輝 先 生  工 作 原 因  
潘 國 山 先 生     ”  
曾 素 麗 女 士     ”  
黃 冰 芬 女 士     ”  
余 倩 雯 女 士     ”  
吳 錦 雄 先 生  其 他 原 因  
蕭 顯 航 先 生     ”  
董 健 莉 女 士     ”  
黃 嘉 榮 先 生     ”  
  

4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委 員 請 假 。  

  

   
討論事項  

 
野 豬 管 理 行 動 策 略  
(文 件 H E  5 / 2 0 1 9 )  

  

   
5 .  主 席 表 示 上 次 會 議 上，部 門 已 回 應 委 員 續 問，現 處 理 林 松

茵 女 士 就 上 述 文 件 提 出 的 臨 時 動 議。他 本 人 同 意 處 理 有 關 臨 時

動 議 ， 詢 問 有 沒 有 委 員 反 對 。   

 

  

( 三 ) 



  負 責 人  
6 .  主 席 表 示 沒 有 收 到 委 員 反 對 處 理 有 關 臨 時 動 議 。   

 
  

7 .  林 松 茵 女 士 提 出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
 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鑑 於 野 豬 滋 擾 持 續，導 致 環

境 衞 生 問 題 及 威 脅 居 民 安 全 ， 促 請 政 府 嚴 懲 非 法 餵 飼 野

豬 ， 以 減 少 食 物 來 源 ， 並 增 加 執 法 人 手 及 監 控 設 備 及 範

圍 ， 以 便 更 有 效 控 制 野 豬 的 増 長 。 ＂  

 
王 虎 生 先 生 和 議 。  

  

   
8 .  麥 潤 培 先 生 認 同 臨 時 動 議 要 求 嚴 懲 非 法 餵 飼 野 豬 人 士，認

為 非 法 餵 飼 導 致 野 豬 過 分 依 賴 人 類，但 不 同 意 動 議 要 求 控 制 野

豬 增 長。他 理 解 居 民 受 野 豬 問 題 困 擾，但 認 為 主 要 原 因 是 有 人

餵 飼 野 豬 。 如 動 議 人 修 改 字 眼 ， 他 會 考 慮 支 持 。  

 

  

9 .  李 世 鴻 先 生 表 示，記 得 署 方 曾 指 最 主 要 問 題 是 人 手 不 足 ，

希 望 動 議 人 考 慮 修 改 字 眼，否 則 公 眾 可 能 會 對 現 時 由 哪 一 個 部

門 負 責 檢 控 餵 飼 野 豬 人 士 有 誤 會 。  

 

  

1 0 .  容 溟 舟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據 他 理 解，現 時 沒 有 法 例 懲 罰 餵 飼 野 豬 人 士，如 他 理

解 正 確，便 不 能 用 “ 非 法 ＂ 這 字 眼。如 引 用《 定 額 罰

款 ( 公 眾 地 方 潔 淨 及 阻 礙 ) 條 例 》 ( 香 港 法 例 第 5 7 0
章 )，是 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執 法。他 詢 問 應 增

加 食 環 署 人 手 ， 還 是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人 手 ，

並 建 議 動 議 要 求 政 府 立 法 嚴 懲 餵 飼 野 豬 人 士 ； 以 及  

  
( b )  另 外，如 只 是 減 少 食 物 來 源，對 控 制 野 豬 數 量 沒 有 太

大 幫 助。他 認 同 動 議 要 求 增 加 執 法 人 手、監 控 設 備 和

範 圍 。 如 動 議 人 修 改 字 眼 ， 他 會 考 慮 支 持 。  
 
 

  

1 1 .  林 松 茵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  

( 四 ) 



  負 責 人  
 

( a )  她 表 示 她 的 選 區 由 以 往 只 有 幾 隻 野 豬，增 加 至 現 時 有

一 定 數 量。上 次 署 方 已 表 示，現 時 有 紅 外 線 相 機 或 頸

圈 等 設 備 監 察 野 豬，因 此 她 希 望 署 方 可 以 增 加 資 源 ，

添 置 更 多 相 關 設 備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至 於 懲 罰 餵 飼 野 豬 人 士 方 面，現 時 餵 飼 野 豬 人 士 有 機

會 被 食 環 署 以 《 定 額 罰 款 ( 公 眾 地 方 潔 淨 及 阻 礙 ) 條
例 》檢 控，並 罰 款 1 , 5 0 0 元，因 此 她 認 為 餵 飼 野 豬 亦

屬 違 法。至 於 增 加 執 法 人 手 方 面，她 希 望 是 以 整 體 增

加 政 府 人 手 來 處 理 。  

 
1 2 .  林 松 茵 女 士 修 改 其 臨 時 動 議 如 下 ：  

 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鑑 於 野 豬 滋 擾 持 續，導 致 環

境 衞 生 問 題 及 威 脅 居 民 安 全，促 請 政 府 考 慮 設 立 法 例 嚴 懲

餵 飼 野 豬 人 士，以 減 少 食 物 來 源，並 增 加 人 手 及 監 控 設 備

及 範 圍 ， 以 便 更 有 效 控 制 野 豬 的 増 長 。 ＂  

 
王 虎 生 先 生 和 議 。  

 

  

1 3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第 1 2 段 經 修 訂 的 臨 時 動 議 。  

 
  

提 問  

 
陳 兆 陽 先 生 提 問 ： 沙 田 區 育 嬰 設 施  
(文 件 H E  6 / 2 0 1 9 )  

  

   
1 4 .  陳 兆 陽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他 對 領 展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未 有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和 再

一 次 忽 視 委 員 訴 求 ， 表 示 遺 憾 並 予 以 譴 責 。 食 物 及

環 境 衞 生 局 (食 衞 局 )和 衞 生 署 回 覆 表 示，一 些 新 落 成

的 政 府 處 所 按 照 規 定 設 有 育 嬰 間 設 施 和 哺 集 乳 室 ，

他 詢 問 有 否 相 關 標 準 ， 而 政 府 二 零 零 八 年 制 定 《 育

  

( 五 ) 



  負 責 人  
嬰 間 設 置 指 引 》 後 ， 還 做 了 甚 麼 工 作 ；  

 
( b )  他 詢 問 衞 生 署 瀝 源 母 嬰 健 康 院 育 嬰 間 過 去 一 年 的 使

用 率 ；  
 

( c )  他 詢 問 屋 宇 署 有 否 規 定 一 幢 大 廈 每 一 層 都 必 須 設 置

育 嬰 間 ， 如 市 民 需 要 使 用 ， 可 如 何 處 理 ；  
 

( d )  房 屋 署 回 覆 表 示 ， 會 參 考 屋 宇 署 所 發 出 的 相 關 指

引 ， 但 屋 宇 署 表 示 有 關 指 引 不 屬 其 職 責 範 圍 ， 他 詢

問 哪 一 個 才 是 負 責 部 門。此 外，房 屋 署 在 沙 田 區 有 5
個 商 場 ， 其 中 3 個 未 有 育 嬰 設 施 ， 他 詢 問 何 時 會 加

設 ； 如 不 會 加 設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 
 

( e )  現 時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 轄 下 體 育 設 施 沒 有

育 嬰 設 施 ， 他 詢 問 如 市 民 有 需 要 ， 會 如 何 處 理 ， 而

沙 田 區 是 否 只 有 兩 個 康 文 署 場 地 設 有 育 嬰 設 施 ；   
 

( f ) 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(港 鐵 )表 示 市 民 如 有 需 要，可 使 用

轉 線 站 的 職 員 休 息 室 ， 但 認 為 市 民 借 用 這 些 設 施 不

方 便 。 他 詢 問 何 時 才 會 設 置 育 嬰 設 施 ， 而 未 來 沙 田

至 中 環 線 (沙 中 線 )有 否 設 置 。 如 沒 有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以

及  
 

( g )  他 詢 問 政 府 可 否 對 各 部 門 採 取 更 強 硬 態 度 ， 要 求 各

部 門 轄 下 的 設 施 設 置 育 嬰 間 。  

 
1 5 .  容 溟 舟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衞 生 署 表 示，部 分 新 世 界 第 一 渡 輪 (新 渡 輪 )航 線、港

鐵 車 站 和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( 機 場 ) 客 運 大 樓 已 設 有 育 嬰

間 設 施 ， 他 詢 問 新 的 口 岸 如 港 珠 澳 大 橋 ， 是 否 設 有

有 關 設 施 ， 而 未 來 規 劃 的 口 岸 又 會 否 設 置 ；  

 
 

( b )  食 衞 局 與 建 築 署 、 衞 生 署 、 政 府 產 業 署 、 屋 宇 署 和

  

( 六 ) 



  負 責 人  
房 屋 署 聯 合 制 定 了 《 育 嬰 間 設 置 指 引 》， 鼓 勵 在 政 府

管 理 的 公 共 場 所 設 置 合 適 的 育 嬰 設 施 ， 事 實 證 明 鼓

勵 無 效 。 衞 生 署 代 表 回 應 表 示 ， 現 時 沙 田 區 共 有 2 2
個 政 府 設 施 設 有 育 嬰 間 ， 他 請 署 方 於 會 後 提 供 有 關

育 嬰 間 的 分 布 位 置 、 面 積 和 可 容 納 人 數 ；  

 
( c )  醫 院 管 理 局 ( 醫 管 局 ) 表 示 現 時 沙 田 區 普 通 科 門 診 診

所 未 設 有 專 用 育 嬰 間 ， 有 需 要 的 市 民 可 向 職 員 查

詢 ， 而 職 員 會 按 實 際 情 況 ， 安 排 他 們 使 用 空 置 診 症

室 ， 或 指 示 他 們 使 用 同 一 座 大 樓 內 ， 其 他 部 門 例 如

衞 生 署 母 嬰 健 康 院 內 的 育 嬰 間 ；  
 

( d )  瀝 源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內 所 有 房 間 已 有 用 途 ， 他 表 示

可 能 根 本 沒 有 空 置 診 症 室 。 如 署 方 回 應 表 示 ， 會 請

有 需 要 的 母 親 到 上 層 的 母 嬰 健 康 院 ， 而 非 文 件 所 指

的 空 置 診 症 室 ， 似 乎 互 相 矛 盾 ；  
 

( e )  母 親 需 要 在 寧 靜 和 有 私 隱 的 地 方 餵 哺 母 乳 ， 他 詢 問

診 症 室 是 否 合 適 ， 及 醫 管 局 有 否 為 市 民 設 想 ， 並 再

一 次 表 示 他 認 為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副 醫 院 行 政 總 監 李

錦 滔 醫 生 不 尊 重 區 議 會 ， 並 對 此 表 示 不 滿 ；  
 

( f )  屋 宇 署 表 示 ，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香 港 法 例 第 1 2 3 章 )沒
有 規 定 私 人 建 築 物 必 須 提 供 育 嬰 間 或 育 嬰 設 施 。 他

詢 問 屋 宇 署 有 否 規 定 政 府 建 築 物 必 須 提 供 育 嬰 間 或

育 嬰 設 施 ；  
 

( g )  沙 田 區 有 5 個 商 場 屬 於 房 屋 署 。 翻 新 後 的 博 康 商 場

和 新 建 的 水 泉 澳 廣 場 都 有 育 嬰 間 ， 他 詢 問 未 來 碩 門

邨 、 欣 安 邨 和 駿 洋 邨 的 商 場 會 否 設 置 育 嬰 間 。 他 對

署 方 未 能 提 供 資 料 表 示 遺 憾 ， 希 望 署 方 於 會 後 提 供

現 有 商 場 的 育 嬰 間 資 料，例 如 面 積、可 容 納 人 數 等 ； 
 

( h )  康 文 署 表 示 其 全 港 轄 下 設 施 ， 共 設 有 9 2 間 育 嬰 間 ，

惟 只 有 兩 間 位 於 沙 田 。 他 詢 問 會 否 考 慮 在 翻 新 設 施

時 加 設 育 嬰 間 。 至 於 在 其 他 沒 有 育 嬰 間 的 場 所 ， 署

( 七 ) 



  負 責 人  
方 會 如 何 協 助 有 需 要 的 母 親 ； 以 及  

 
( i )  港 鐵 表 示 會 在 重 新 規 劃 轉 線 車 站 的 職 員 休 息 室 時 ，

增 設 哺 乳 間 。 他 詢 問 如 市 民 在 其 他 車 站 有 需 要 ， 會

如 何 處 理 。 他 詢 問 署 方 會 否 考 慮 減 少 商 鋪 ， 以 預 留

空 間 設 置 育 嬰 間 。  

 
1 6 .  衞 生 署 高 級 醫 生 ( 社 區 聯 絡 ) 1 羅 麗 婷 醫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

下 ：  

 
( a )  政 府 一 直 致 力 推 廣 母 乳 餵 哺 友 善 場 所 ， 自 二 零 一 五

年 起 ， 衞 生 署 與 聯 合 國 兒 童 基 金 香 港 委 員 合 作 ， 不

時 為 相 關 機 構 和 組 織 舉 辦 簡 介 會 ， 推 廣 “實 行 母 乳 餵

哺 友 善 場 所 政 策 ”。 早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八 月 ， 食 物 及 衞

生 局 與 建 築 署 、 衞 生 署 、 政 府 產 業 署 、 屋 宇 署 和 房

屋 署 聯 合 制 定 了 《 育 嬰 間 設 置 指 引 》， 鼓 勵 在 政 府 管

理 的 公 共 場 所 設 置 合 適 的 育 嬰 設 施 ；  

 
( b )  政 府 亦 於 去 年 十 一 月 修 訂 《 在 商 業 樓 宇 提 供 育 嬰 間

及 哺 集 乳 室 》 作 業 備 考 ， 鼓 勵 在 私 人 商 業 樓 宇 內 設

置 供 公 眾 使 用 的 育 嬰 間 和 供 員 工 使 用 的 哺 集 乳 室 。

由 去 年 十 二 月 開 始 ， 在 賣 地 條 款 中 加 入 日 後 必 須 提

供 育 嬰 間 設 施 的 要 求 ；  
 

( c )  政 府 積 極 鼓 勵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營 運 者 在 有 關 地 點 （ 包

括 港 珠 澳 大 橋 等 新 口 岸 ） 設 置 育 嬰 間 設 施 ， 支 持 母

乳 餵 哺 。 現 時 ， 部 分 新 渡 輪 航 線 、 港 鐵 車 站 和 機 場

客 運 大 樓 已 設 有 育 嬰 間 設 施 。 為 協 助 各 界 實 施 支 援

母 乳 餵 哺 的 友 善 措 施 ， 衞 生 署 編 製 了 相 關 指 引 ， 例

如 《 實 施 「 母 乳 餵 哺 友 善 場 所 」 指 引 》、《 僱 主 指 引

－ 實 施 「 母 乳 餵 哺 友 善 工 作 間 」》 和 《 僱 員 指 引 － 母

乳 餵 哺 與 工 作 相 容 》， 以 供 公 眾 人 士 和 私 人 機 構 參

考 ； 以 及  
 

( d )  截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， 沙 田 區 有 2 2 間 設 於 政 府 物 業

內 的 育 嬰 間 ， 包 括 馬 鞍 山 和 瀝 源 母 嬰 健 康 院 ， 有 關

  

( 八 ) 



  負 責 人  
育 嬰 間 的 地 點 和 資 料 ， 可 於 會 後 提 供 。  

 
1 7 .  屋 宇 署 屋 宇 測 量 師 /新 界 東 5 吳 兆 輝 先 生 回 應 表 示 ， 現 行

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沒 有 規 定 私 人 建 築 物 須 提 供 育 嬰 及 餵 哺 母 乳 之

用 的 設 施，商 場 可 以 按 其 需 要 而 提 供。屋 宇 署 最 近 修 訂《 在 商

業 樓 宇 提 供 育 嬰 間 及 哺 集 乳 室 》的 作 業 備 考，旨 在 鼓 勵 在 私 人

商 業 樓 宇 內 設 置 供 公 眾 使 用 的 育 嬰 間 和 供 員 工 使 用 的 哺 集 乳

室，並 就 有 關 設 施 訂 定 各 項 指 引。根 據 作 業 備 考，育 嬰 間 的 數

目 須 視 乎 樓 宇 的 規 模 和 佔 用 人、訪 客 的 需 要 而 定，並 建 議 每 幢

樓 宇 最 少 提 供 一 個 育 嬰 間。至 於 哺 集 乳 室 的 數 目，則 建 議 每 幢

辦 公 樓 宇 最 少 提 供 一 間。此 外，政 府 設 施 並 不 屬 於《 建 築 物 條

例 》 的 規 管 範 圍 內 。  

 

  

1 8 .  醫 管 局 新 界 東 醫 院 聯 網 中 央 護 理 部 項 目 統 籌 姚 寶 珠 女 士

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在 推 廣 母 乳 餵 哺 方 面 ， 醫 管 局 與 衞 生 署 有 共 同 目

標 ， 所 以 醫 院 會 與 聯 網 內 的 母 嬰 健 康 院 定 時 舉 行 會

議 。 而 瀝 源 普 通 科 門 診 診 所 並 無 設 置 專 用 育 嬰 間 ，

有 需 要 人 士 可 向 職 員 查 詢 ， 職 員 會 指 示 他 們 使 用 衞

生 署 母 嬰 健 康 院 內 的 育 嬰 間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圓 洲 角 和 大 圍 的 門 診 診 所 沒 有 育 嬰 間 ， 附 近 亦 沒 有

母 嬰 健 康 院 ， 職 員 會 盡 力 協 助 有 需 要 的 市 民 。  

 

  

1 9 .  康 文 署 沙 田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2 李 浩 然 先 生 回 應 表 示，沙

田 現 時 有 兩 個 場 地 設 有 育 嬰 間，另 外 在 將 會 落 成 的 車 公 廟 體 育

館 中 亦 會 設 有 育 嬰 間。如 市 民 在 其 他 沒 有 育 嬰 間 的 場 地 有 需 要

時，職 員 會 按 實 際 情 況 協 助，為 其 提 供 舒 適 的 空 間 餵 哺 母 乳 ，

如 會 議 室 或 家 庭 更 衣 室 等 。  

 

  

2 0 . 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(大 埔、北 區 及 沙 田 三 )胡 德 棠 先 生 回

應 表 示，現 時 房 屋 署 在 沙 田 區 有 5 個 商 場，其 中 3 個 沒 有 育 嬰

設 施，將 來 翻 新 時 會 考 慮 加 設。至 於 容 溟 舟 先 生 所 提 及 未 來 興

建 的 3 個 商 場 ， 他 暫 時 未 有 資 料 ， 可 於 會 後 提 供 。  

  

( 九 ) 



  負 責 人  
 
2 1 .  港 鐵 助 理 公 共 關 係 經 理 ( 對 外 事 務 ) 梁 文 廸 先 生 的 回 應 綜

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隨 着 母 乳 餵 哺 日 益 普 及 ， 港 鐵 理 解 乘 客 對 育 嬰 設 施

有 更 大 需 求 ， 因 此 在 2 0 個 轉 線 車 站 重 新 規 劃 職 員 休

息 室 ， 騰 出 裏 面 部 分 空 間 以 增 設 哺 乳 間 ， 未 來 沙 中

線 的 車 站 亦 會 有 育 嬰 設 施 。 港 鐵 未 來 會 在 7 個 轉 線

車 站 增 設 育 嬰 間 設 施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至 於 非 轉 線 車 站，市 民 如 有 需 要，職 員 會 提 供 協 助 ，

在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安 排 地 方 餵 哺 母 乳 。   

 

  

2 2 .  主 席 請 房 屋 署 提 供 未 來 3 個 商 場 育 嬰 設 施 的 資 料。如 新 商

場 也 沒 有 育 嬰 設 施，便 會 令 人 失 望。他 請 上 述 部 門 於 會 後 以 列

表 方 式，清 楚 列 出 其 轄 下 在 沙 田 區 設 有 育 嬰 間 的 設 施 或 場 地 。

市 民 如 需 要 借 用 政 府 場 地 附 近 的 育 嬰 設 施，即 類 似 瀝 源 普 通 科

門 診 診 所 借 用 瀝 源 母 嬰 健 康 院 育 嬰 間 的 情 況，亦 請 清 楚 列 出 。

他 表 示 很 多 時 部 門 所 制 定 的 指 引 沒 有 約 束 力，希 望 日 後 有 關 指

引 可 成 為 法 例 ， 以 保 障 需 要 在 公 眾 地 方 餵 哺 母 乳 的 母 親 。  

  

 
容 溟 舟 先 生 提 問：有 關 本 地 養 豬 業 情 況 及 豬 類 貨 品 的 進 口 檢 疫

安 排  
(文 件 H E  7 / 2 0 1 9 )  

  

   
2 3 .  容 溟 舟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部 門 回 覆 表 示 ， 本 港 所 有 養 豬 場 已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九

月 起 暫 停 從 內 地 輸 入 種 豬 。 他 詢 問 輸 入 種 豬 時 有 否

進 行 檢 疫 ， 如 有 ， 由 哪 個 部 門 負 責 ， 又 會 否 因 應 非

洲 豬 瘟 加 強 檢 疫 ， 例 如 進 行 快 速 測 試 ， 以 及 會 否 清

洗 處 理 種 豬 的 設 施 ；  

 
( b )  當 局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起 ， 禁 止 以 廚 餘 或 豬 肉 產 品 餵 飼

豬 隻 。 據 他 理 解 ， 現 時 以 廚 餘 餵 飼 豬 隻 的 人 不 多 ，

  

( 十 ) 



  負 責 人  
他 詢 問 可 用 甚 麼 飼 料 餵 飼 ；  

 
( c )  漁 護 署 表 示 會 以 市 價 賠 償 ， 他 詢 問 是 以 市 價 還 是 批

發 價 計 算 ， 而 萬 一 真 的 爆 發 非 洲 豬 瘟 ， 每 天 的 賠 償

金 額 為 多 少 ；  
 

( d )  商 店 如 售 賣 新 鮮 豬 肉 或 冰 鮮 豬 肉 ， 需 要 申 請 牌 照 。

他 詢 問 新 鮮 豬 肉 和 冰 鮮 豬 肉 的 牌 照 會 否 分 開 發

出 ， 以 防 止 交 叉 感 染 。 此 外 ， 經 徹 底 煮 熟 的 豬 肉 和

豬 肉 製 品 其 實 可 安 全 食 用 ， 為 何 局 方 予 人 非 常 緊 張

的 感 覺 ， 甚 至 食 衞 局 局 長 也 要 作 出 呼 籲 ；  
 

( e )  他 詢 問 署 方 會 建 議 如 何 處 理 未 煮 熟 製 品 ， 例 如 冰 鮮

肉 。 至 於 攜 帶 任 何 作 貿 易 或 商 業 用 途 的 物 品 的 人

士，必 須 在 物 品 入 口 後 1 4 天 內，向 香 港 海 關 (海 關 )
關 長 遞 交 一 份 資 料 正 確 和 齊 備 的 進 口 報 關 表 ， 他 詢

問 如 輸 入 的 物 品 帶 有 非 洲 豬 瘟 病 毒，1 4 天 後 才 處 理

會 否 太 遲 ；  
 

( f )  他 詢 問 署 方 ， 會 否 考 慮 將 內 地 豬 隻 和 本 地 豬 隻 分 開

飼 養 和 運 送 ， 以 免 交 叉 感 染 。 香 港 屠 場 如 發 現 有 豬

隻 感 染 非 洲 豬 瘟 ， 會 採 取 甚 麼 隔 離 措 施 ；  
 

( g )  部 門 有 沒 有 措 施 檢 驗 豬 糧 ， 確 保 不 帶 非 洲 豬 瘟 病

毒 ；  
 

( h )  署 方 表 示 分 開 屠 宰 有 效 ， 但 未 取 得 持 份 者 共 識 ， 他

詢 問 是 否 待 疫 情 爆 發 後 才 推 行 。 此 外 ， 進 口 豬 隻 會

以 批 次 形 式 ， 經 文 錦 渡 直 接 運 到 香 港 的 屠 房 ， 其 中

運 到 上 水 屠 房 的 豬 隻 有 3  8 9 0 頭 ； 荃 灣 屠 房 為 4 3 4
頭 ； 長 洲 屠 房 則 為 1 4 頭 。 香 港 每 天 只 屠 宰 四 百 多

頭 豬 隻 ， 分 開 屠 宰 理 應 可 行 ， 他 詢 問 現 時 為 何 仍 未

能 推 行 ；  
 

( i )  海 關 執 行 了 甚 麼 措 施 ， 防 止 入 境 人 士 攜 帶 豬 肉 及 豬

肉 產 品 進 入 本 港 ； 以 及  
 

( 十一 ) 



  負 責 人  
( j )  他 詢 問 秘 書 處 有 否 邀 請 海 關 派 員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， 如

有 ， 海 關 如 何 解 釋 為 何 不 派 員 出 席 。  

 
2 4 .  黃 學 禮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部 門 表 示 海 關 負 責 抽 查 進 口 豬 肉 ， 沙 田 區 有 1 4 2 個

豬 肉 銷 售 點 ， 他 詢 問 有 甚 麼 措 施 確 保 市 面 上 沒 走 私

肉 類 出 售 。 此 外 ， 海 關 又 有 否 到 沙 田 區 的 銷 售 點 抽

查 ， 確 保 豬 肉 不 帶 非 洲 豬 瘟 病 毒 ；  

 
( b )  部 門 如 何 確 保 豬 肉 產 品 不 帶 非 洲 豬 瘟 病 毒 ， 而 本 地

和 內 地 豬 隻 可 否 分 開 屠 宰 ， 非 洲 豬 瘟 又 是 否 有 機 會

變 種 傳 染 人 類 ；  
 

( c )  豬 肉 產 品 有 機 會 帶 有 非 洲 豬 瘟 病 毒 。 針 對 疫 情 ， 台

灣 對 來 自 3 年 內 曾 爆 發 非 洲 豬 瘟 的 國 家 或 地 區 ， 違

規 攜 帶 豬 肉 或 豬 肉 產 品 入 境 人 士，罰 款 5 萬 元 至 1 0 0
萬 元 新 台 幣 不 等 。 他 詢 問 香 港 又 會 如 何 處 理 ； 以 及  

 
( d )  他 詢 問 海 關 不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的 原 因 。  

 

  

2 5 .  李 永 成 先 生 表 示 全 球 都 關 注 非 洲 豬 瘟 問 題，他 詢 問 如 養 豬

場 使 用 廚 餘 餵 飼，會 有 甚 麼 後 果，署 方 又 有 甚 麼 措 施 防 範 非 洲

豬 瘟 。  

 

  

2 6 .  主 席 表 示 如 本 港 出 現 非 洲 豬 瘟 疫 情 ， 當 局 會 安 排 銷 毀 豬

隻。他 詢 問 如 真 的 需 要 銷 毀 豬 隻，需 要 待 多 久 才 可 讓 屠 房 再 次

營 運 。  

 

  

2 7 .  漁 護 署 獸 醫 師 (抗 菌 素 耐 藥 性 監 察 ) 1 羅 小 倫 獸 醫 的 回 應 綜

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非 洲 豬 瘟 傳 染 性 十 分 高 ， 可 於 短 時 間 內 令 大 量 豬 隻

死 亡 ， 對 業 界 構 成 嚴 重 風 險 。 署 方 需 要 採 取 措 施 ，

維 持 健 康 豬 隻 的 供 應 ， 確 保 本 地 屠 房 不 受 非 洲 豬 瘟

  

( 十二 ) 



  負 責 人  
影 響 ， 並 盡 量 減 低 內 地 疫 情 對 本 地 豬 隻 造 成 的 影

響 。 此 外 ， 如 香 港 有 豬 隻 受 感 染 ， 亦 不 希 望 疫 症 傳

播 到 其 他 地 區 造 成 影 響 ；  

 
( b )  大 部 分 本 港 養 豬 場 都 不 是 以 廚 餘 餵 飼 豬 隻 ， 政 府 亦

已 禁 止 養 豬 場 使 用 廚 餘 ， 署 方 會 提 供 財 政 援 助 ， 協

助 豬 農 從 外 地 購 買 豬 糧 。 如 廚 餘 帶 有 非 洲 豬 瘟 病

毒 ， 受 感 染 的 豬 隻 兩 星 期 內 便 會 死 亡 ；  
 

( c )  賠 償 方 面 ， 署 方 正 與 豬 農 和 持 份 者 溝 通 ， 暫 時 未 有

確 實 資 料 ；  
 

( d )  政 府 支 持 分 開 屠 宰 ， 因 為 可 以 減 低 非 洲 豬 瘟 的 影

響 ， 但 由 於 牽 涉 不 同 持 份 者 ， 所 以 需 要 協 商 以 取 得

共 識 ；  

 
( e )  二 零 一 八 年 的 研 究 顯 示 ， 非 洲 豬 瘟 未 有 變 種 傳 播 ，

只 要 將 肉 類 煮 熟 ， 人 類 便 不 會 受 到 感 染 ；  

 
( f )  農 場 如 從 外 地 輸 入 種 豬 ， 需 要 得 到 動 物 產 品 衞 生 證

書，部 門 亦 會 檢 查 其 健 康 情 況，情 況 理 想 才 可 進 口 。

輸 入 香 港 後 ， 所 屬 農 場 會 設 有 一 個 觀 察 區 ， 經 過 7
至 1 4 天 觀 察 期 後 ， 豬 隻 才 可 以 進 入 農 場 範 圍 。 由 於

內 地 爆 發 非 洲 豬 瘟 疫 情 ， 去 年 九 月 開 始 已 停 止 輸 入

內 地 種 豬 ；  
 

( g )  豬 肉 產 品 有 機 會 帶 有 非 洲 豬 瘟 病 毒 ， 所 以 不 容 許 豬

農 以 這 些 產 品 餵 飼 野 豬 ， 部 門 已 加 強 打 擊 非 法 豬 肉

產 品 ， 但 因 這 方 面 屬 其 他 部 門 負 責 的 範 疇 ， 所 以 署

方 沒 有 相 關 資 料 ；  
 

( h )  署 方 正 研 究 為 豬 肉 產 品 進 行 檢 驗 ； 以 及  
 

( i )  香 港 養 豬 場 設 有 獨 立 豬 舍 ， 其 設 施 和 工 具 只 供 獨 立

豬 舍 使 用，並 分 開 消 毒。豬 農 每 天 會 留 意 豬 隻 狀 況 ，

如 有 問 題 需 向 署 方 報 告 。 署 方 亦 會 派 員 檢 查 ， 以 確

( 十三 ) 



  負 責 人  
保 豬 隻 健 康 ， 之 後 才 會 讓 豬 隻 進 入 豬 舍 。  

 
2 8 .  食 環 署 衞 生 總 督 察 1 區 慧 霞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牌 照 方 面 ， 食 環 署 如 發 牌 予 新 鮮 糧 食 店 ， 牌 照 是 可

以 售 賣 冰 鮮 和 冷 凍 豬 肉 ， 而 商 店 需 要 有 冷 藏 設 備 ，

兩 者 會 分 開 售 賣 。 監 管 進 口 食 品 或 副 產 品 方 面 ， 署

方 會 抽 查 豬 肉 產 品 ， 如 有 人 攜 帶 豬 肉 產 品 入 境 ， 需

要 提 供 有 效 證 明 書 ； 如 屬 自 用 而 少 於 1 5 公 斤 ， 可 以

豁 免 進 口 許 可 證 ， 但 仍 需 公 安 證 明 書 ；  

 
( b )  車 輛 運 送 方 面 ， 進 口 豬 隻 會 以 批 次 形 式 經 文 錦 渡 直

接 運 送 到 本 港 的 屠 房 ， 所 以 兩 者 應 已 分 開 運 送 ； 以

及  

 
( c )  在 本 港 售 賣 新 鮮 豬 肉 的 商 店 需 要 提 供 證 明 書 ， 證 明

其 豬 肉 來 自 本 地 屠 房 ，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會 進 行 抽 查 。  

 

  

2 9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民 政 處 )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莫 文 樂 先 生

回 應 表 示，秘 書 處 在 收 到 海 關 回 覆 後，曾 兩 度 邀 請 對 方 派 員 出

席 會 議，並 提 醒 海 關，委 員 期 望 相 關 部 門 派 員 出 席 會 議，回 答

續 問 ， 但 海 關 回 覆 表 示 未 能 派 員 出 席 ， 亦 未 有 提 供 原 因 。  

 

  

3 0 .  主 席 表 示，管 制 食 物 進 口 和 打 擊 走 私 是 海 關 的 責 任，海 關

今 天 未 能 派 員 出 席 會 議，他 感 到 遺 憾。他 請 秘 書 處 於 會 後 請 海

關 就 今 次 會 議 上，委 員 有 關 海 關 職 責 範 圍 的 提 問，提 交 書 面 回

覆 ， 然 後 納 入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事 項 供 委 員 參 考 。  

 

  

3 1 .  容 溟 舟 先 生 表 示 海 關 沒 派 員 出 席 會 議，令 委 員 未 能 深 入 討

論 其 工 作。如 主 席 感 到 遺 憾，可 否 以 主 席 身 分 去 信 海 關 表 達 不

滿。他 詢 問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，可 否 於 會 後 向 海 關 反 映 意

見 ， 以 嚴 肅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。  

 

  

3 2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2 )黃 碩 熹 先 生 回 應 表 示 ， 秘 書 處

已 提 醒 海 關 需 要 派 員 出 席 會 議，以 及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可 能 面 對 的

  

( 十四 ) 



  負 責 人  
後 果 ， 但 最 終 是 否 出 席 是 部 門 的 決 定 。  

 
3 3 .  容 溟 舟 先 生 表 示 他 不 認 同 黃 碩 熹 先 生 的 說 法，政 府 官 員 的

薪 酬 來 自 納 稅 人，他 詢 問 是 否 日 後 每 一 個 部 門 只 提 供 書 面 回 覆

便 足 夠。他 提 議 可 否 在 提 問 文 件 上 列 明 哪 些 部 門 會 派 員 出 席 會

議 ， 而 不 出 席 的 原 因 又 為 何 。  

 
 

  

3 4 .  主 席 詢 問 如 日 後 相 關 部 門 未 能 派 員 出 席 會 議，民 政 處 是 否

可 以 要 求 他 們 提 供 原 因 。  

 

  

3 5 .  黃 碩 熹 先 生 回 應 表 示，日 後 如 出 現 類 似 情 況，民 政 處 可 以

要 求 相 關 部 門 提 供 原 因 。  
  

   
報告事項  

 

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(文 件 H E  8 / 2 0 1 9 )  

  

   
3 6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
資 料 文 件  

 
沙 田 區 二 零 一 九 年 度 歲 晚 清 潔 大 行 動  
(文 件 H E  9 / 2 0 1 9 )  

 
二 零 一 九 年 沙 田 區 第 一 期 滅 鼠 運 動  
(文 件 H E  1 0 / 2 0 1 9 )  

 
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(截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)  
(文 件 H E  1 1 / 2 0 1 9 )  

 

  

3 7 .  李 永 成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他 見 到 部 門 有 努 力 滅 鼠 ， 但 仍 收 到 烏 溪 沙 村 和 雅 典

  

( 十五 ) 



  負 責 人  
居 居 民 反 映 馬 鞍 山 海 濱 長 廊 有 老 鼠 出 沒 ， 不 知 是 否

因 為 鄰 近 地 方 曾 進 行 小 區 滅 鼠 所 致 。 此 外 ， 銀 湖 ·

天 峰 和 迎 海 都 有 居 民 表 示 蚊 蟲 多 了 ， 希 望 食 環 署 和

康 文 署 積 極 跟 進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他 感 謝 食 環 署 到 烏 溪 沙 站 以 高 壓 水 槍 進 行 清 洗 ， 他

已 見 到 成 效 ， 希 望 署 方 可 增 加 清 洗 次 數 。  

 
3 8 .  容 溟 舟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他 印 象 中 李 永 成 先 生 的 選 區 很 少 出 現 老 鼠 ， 最 近 頌

安 邨 進 行 了 小 區 滅 鼠 ， 不 知 是 否 這 個 原 因 令 老 鼠 走

到 其 他 地 方 。 如 進 行 小 區 滅 鼠 ， 但 忽 略 其 他 地 區 ，

會 令 其 他 地 區 的 鼠 患 會 更 嚴 重 。 街 市 和 食 肆 較 多 的

屋 邨 鼠 患 較 嚴 重 ， 豬 肉 檔 販 更 把 豬 肉 放 在 無 蓋 容 器

內 。 他 詢 問 食 環 署 為 何 容 許 這 些 情 況 存 在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他 的 選 區 更 換 了 環 保 磚 ， 但 環 保 磚 非 常 骯 髒 ， 呈 現

近 乎 灰 黑 色 ， 似 乎 未 曾 以 高 壓 水 槍 清 洗 ， 他 表 示 可

與 署 方 到 富 安 花 園 視 察 。  

 

  

3 9 .  李 浩 然 先 生 感 謝 李 永 成 先 生 提 供 關 於 馬 鞍 山 海 濱 長 廊 的

意 見 ， 署 方 會 於 會 後 盡 快 處 理 。  

 

  

4 0 .  區 慧 霞 女 士 備 悉 李 永 成 先 生 和 容 溟 舟 先 生 的 意 見，署 方 會

於 會 後 到 富 安 花 園 視 察 。  

 

  

4 1 .  主 席 請 相 關 部 門 在 會 後 與 委 員 跟 進 個 別 地 點 。    
   
4 2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三 份 文 件 。    
   
下次會議 日期    
   
4 3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七 日 ( 星 期 四 ) 下 午 二 時 三

十 分 舉 行 。  
  

( 十六 ) 



  負 責 人  
 
4 4 .  主 席 表 示 莫 文 樂 先 生 即 將 調 職，感 謝 他 在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。   
   
4 5 .  會 議 於 下 午 四 時 五 十 分 結 束 。   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1 5 / 4 0  
二 零 一 九 年 一 月  
 
 

( 十七 ) 


